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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實施計畫 
114年 10月 20日新北教中字第 1142114565號函核定 

壹、依據 

一、總統 110年 5月 26日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49231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教育

法」。 

二、教育部 110年 6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69751B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

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三、教育部 113年 3月 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0097A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

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四、新北市政府 114年 7月 28日新北府教研資字第 1141473783號函同意備查之「基北

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貳、目的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劃與審核所轄公私立普通型、技術型、綜

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及光啟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光啟高級中學

（以下簡稱私立光啟高級中學）辦理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作業，特訂定本實施計

畫。 

參、招生管道 

一、優先免試入學：為促進區域教育機會均等、鼓勵就近入學或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就學

權益，得由本局擇定部份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適度提供區內部份國民中學若干名

額，辦理優先免試入學。 

二、直升入學：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者，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5條，另得提供部分名額辦理直升入學。 

肆、招生學校 

一、優先免試入學：包括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含普通型、技術型）、國立華僑高級

中等學校、私立光啟高級中學，均可參與辦理（惟不包含渠等附設之進修部）。 

二、直升入學：僅限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者辦理。 

伍、招生對象 

一、優先免試入學：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應屆畢

業生及符合「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經本局認定畢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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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國民中學學生；另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對象分別說明如下： 

（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含普通型、技術型）：招生對象應依「115學年度新北市公

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鄰近國中劃分表」（如附表一）對應可招生區國中

學校學生。 

（二）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對象為本市轄屬國中學校應屆畢業生。 

（三）私立光啟高級中學：招生對象限桃園市共同就學區之國中學校應屆畢業生（如

附表二）。 

二、直升入學：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應屆畢業生。 

陸、招生作業 

一、優先免試入學： 

（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1.由各招生學校聯合成立「115 學年度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委

員會」（以下簡稱優先免試入學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市教育局代表 3人、公立高

級中等學校校長與教務主任 62人、國中校長代表 18人、教師組織代表 2人及家

長團體代表 2人，計 87人。 

2.優先免試入學委員會負責辦理本市優先免試入學相關事宜，包括研議彙編招生

簡章、各招生學校共同注意事項、工作進度與日程、彙整各校相關資料及統一辦

理各招生學校成績計算排序、放榜、複查或申訴等作業。 

3.另各招生學校應組成校內招生委員會，負責辦理各校招生事宜，並辦理報到與

錄取放棄等作業。 

（二）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1.由各招生學校自行成立招生委員會辦理。 

2.招生簡章由新北市立新北高中協助彙編私立優先免試簡章後，由本局召開私立

優先免試簡章確認會議並報教育部備查。 

3.由各招生學校自行辦理報名、成績計算排序、放榜、複查或申訴、報到及錄取放

棄等作業。 

二、直升入學： 

（一）由各招生學校自行成立招生委員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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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簡章由各校招生委員會自行擬定，並報陳本局核定後實施。 

（三）由各招生學校自行辦理報名、成績計算排序、放榜、複查或申訴、報到及錄取

放棄等作業。 

柒、招生名額 

一、優先免試入學： 

（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1.附設國民中學部者：各校招生名額不得高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之 40%。 

2.未附設國民中學部者：各校招生名額不得高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之 35%。 

3.學校有其他特殊情形經專案報陳本局同意後，得自訂優先免試入學名額比例。 

（二）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1.各校招生名額不得高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之 40%。 

2.私立光啟高級中學之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名額應內含於基北區免試入學共同就學

區之招生名額中。 

二、直升入學： 

（一）各校招生名額不得高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之 60%。 

（二）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學生人數少於該校招生人數者，直升入學名

額不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人數之 50%；渠辦理優先免試入學者，招

生名額不占該校直升入學名額。 

三、各招生學校應提供經濟弱勢學生名額（為一般生內含名額），並不得低於該校核定優

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名額之 1%（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

算），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行擇定經濟弱勢學生名額於指定之科別。 

四、 「招生總名額」係指各招生學校當學年度核定之免試入學總名額，但不包含該校辦

理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與附設進修部之名額。 

五、 各招生學校得列備取名額，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由「優先免試入學委員會」訂之，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由各校招生委員會自訂之。 

（一）公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普通科或綜合高中科及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備取名額不得高於該校招生名額。 

（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與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職業類科，各科備取名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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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該科之招生名額。 

六、其他特殊身分學生外加名額（含身心障礙生、原住民生、僑生、蒙藏生、政府派外

工作人員子女、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及退伍軍人），皆以各招生學校核定招生名額

乘以 2%，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七、各招生學校實際招生名額，應由各校招生委員會依據上開原則決議，函報本局核

定。 

八、公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優先免試入學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直升入學遇有超額情

形時，一律採外加名額與增額錄取，另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優先免試入學遇有超

額情形時： 

（一）如為單校多科時，先依其所排志願順序依序篩選，如仍同分，則採現場抽籤方

式決定錄取名單。  

（二）如為單校單科時，則採現場抽籤方式錄取決定錄取名單。 

九、各招生學校（科）未足額錄取時或經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後，所餘名額應納入「115學

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辦理。 

捌、報名原則 

一、學生得同時報名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之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 

二、學生報名優先免試入學時： 

（一）公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限擇一校報名。 

（二）公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限擇一校一科報名。 

（三）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限擇一校報名。 

三、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應屆畢業生不得報名該校辦理之優先免試入學。 

玖、錄取規準 

一、申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人數未超過各該招生學校（科）核定之

招生名額者，全額錄取。 

二、申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人數超過各該招生學校（科）核定之招

生名額者，其錄取方式依據「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

分對照表」另訂之「115學年度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比序

項目與比序順次表」（如附表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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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之報名原則均係採單一志願，爰「志

願序」不予計分，亦不納入比序順次。 

四、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優先免試入學僅採計「多元學習表現積分」；不採計「國中教

育會考積分」，同時也不納入比序順次。 

五、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計算與違反試場規則處理方式另依「115年國中教育會考簡章」

相關規定辦理。 

拾、辦理日程：依據「115學年度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辦理期程

表」辦理（如附表四）。 

拾壹、其他 

一、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高級中等學校分為 4類型，其中「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包含一般高級中學與完全中學；「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則係指職業學校。 

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服務學習時數由渠等設籍之國民中學校依基北區免試入學

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轉換採計原則進行採計。 

三、報名申請「經濟弱勢」之學生，由國中學校造冊核章認定。 

四、 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蒙藏學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境外優秀科

學技術人才子女、僑生及退伍軍人等法律授權訂定升學優待辦法之特種生，依據相

關特殊身分學生升學優待辦法辦理。 

五、 轉學生參加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時其比序項目，由新轉入學校就其轉出國中原

有之學習表現或紀錄加以認定。 

六、 各校辦理報到與抽籤作業，請依「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報到作業

流程」與「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報到作業流程」辦理，詳見附錄一~二。 

七、 同時錄取公立與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者，僅能擇一校報到。

經發現重複報到者，取消其錄取資格。 

八、 經任一入學管道錄取且報到之學生，須於其招生簡章所規定之放棄錄取資格期限

內，完成放棄錄取資格，始得報名參加本計畫相關入學管道。 

九、 凡錄取且報到之學生，應經書面聲明放棄後，始得報名參加 115學年度免試入學或

特色招生等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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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15學年度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鄰近國中劃分表 

一、公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含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普通科與綜合高中科） 

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1 板橋高中 板橋區 

【板橋區】海山高中（國中部）、中山國中、重慶國中、板橋國中、

江翠國中、新埔國中、忠孝國中、大觀國中、光復高中

（國中部）、溪崑國中、光仁高中（國中部）、國立華僑

高中（國中部） 

【土城區】清水高中（國中部）、中正國中、土城國中、裕德高中（國

中部）、福瑞斯特高中（國中部） 

2 
國立華僑 

高中 
板橋區 

【板橋區】海山高中（國中部）、中山國中、重慶國中、板橋國中、

江翠國中、新埔國中、忠孝國中、大觀國中、光復高中

（國中部）、溪崑國中、光仁高中（國中部）、國立華僑

高中（國中部） 

【土城區】清水高中（國中部）、中正國中、土城國中、裕德高中（國

中部）、福瑞斯特高中（國中部） 

3 海山高中 板橋區 

【板橋區】海山高中（國中部）、中山國中、重慶國中、板橋國中、

江翠國中、新埔國中、忠孝國中、大觀國中、光復高中

（國中部）、光仁高中（國中部） 

【中和區】積穗國中、自強國中 

4 光復高中 板橋區 

【板橋區】光復高中（國中部）、中山國中、江翠國中、忠孝國中、

重慶國中、新埔國中、板橋國中、大觀國中、光仁高中

（國中部）、海山高中（國中部） 

5 清水高中 土城區 

【土城區】清水高中（國中部）、中正國中、土城國中、裕德高中（國

中部）、福瑞斯特高中（國中部） 

【板橋區】忠孝國中、重慶國中、溪崑國中、海山高中（國中部） 

【中和區】積穗國中、自強國中、錦和高中（國中部） 

6 永平高中 永和區 

【永和區】永平高中（國中部）、福和國中、永和國中 

【中和區】漳和國中、中和國中、錦和高中（國中部）、南山高中（國

中部）、竹林高中（國中部） 

【新店區】五峰國中、文山國中 

7 錦和高中 中和區 

【中和區】錦和高中（國中部）、積穗國中、漳和國中、中和國中、

自強國中、南山高中（國中部）、竹林高中（國中部）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永平高中（國中部） 

【土城區】中正國中、清水高中（國中部） 

8 中和高中 中和區 

【中和區】錦和高中（國中部）、積穗國中、漳和國中、中和國中、

自強國中、南山高中（國中部）、竹林高中（國中部）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永平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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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土城區】中正國中、清水高中（國中部）、土城國中 

【板橋區】重慶國中、海山高中（國中部） 

9 樹林高中 樹林區 

【樹林區】樹林高中（國中部）、育林國中、桃子腳國中小、柑園國

中、三多國中 

【三峽區】明德高中（國中部）、辭修高中（國中部）、北大高中（國

中部） 

【鶯歌區】鶯歌國中、鳯鳴國中、尖山國中 

【新莊區】福營國中、丹鳳高中（國中部） 

【板橋區】溪崑國中 

【土城區】裕德高中（國中部） 

10 明德高中 三峽區 

【三峽區】明德高中（國中部）、三峽國中、安溪國中、辭修高中（國

中部）、北大高中（國中部） 

【樹林區】柑園國中、桃子腳國中小、樹林高中（國中部） 

【鶯歌區】尖山國中、鶯歌國中、鳯鳴國中 

【土城區】土城國中、福瑞斯特高中（國中部） 

11 北大高中 三峽區 

【三峽區】北大高中（國中部）、明德高中（國中部）、三峽國中、

安溪國中、辭修高中（國中部） 

【樹林區】柑園國中、桃子腳國中小、樹林高中（國中部）、三多國

中、育林國中 

【鶯歌區】尖山國中、鶯歌國中、鳯鳴國中 

12 安康高中 新店區 

【新店區】安康高中（國中部）、五峰國中、文山國中、達觀國中小、

中信高中（國中部）、崇光高中（國中部）、康橋高中（國

中部）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 

【中和區】中和國中 

【深坑區】深坑國中 

【烏來區】烏來國中小 

【坪林區】坪林實驗國中 

【石碇區】石碇高中（國中部） 

13 石碇高中 石碇區 新北市公私立國中 

14 新店高中 新店區 

【新店區】五峰國中、文山國中、安康高中（國中部）、中信高中（國

中部）、崇光高中（國中部）、康橋高中（國中部）、達觀

國中小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永平高中（國中部） 

【石碇區】石碇高中（國中部） 

【坪林區】坪林實驗國中 

【深坑區】深坑國中 

【烏來區】烏來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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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15 丹鳳高中 新莊區 

【新莊區】丹鳳高中（國中部）、福營國中、新莊國中、新泰國中、

中平國中、頭前國中、恆毅高中（國中部） 

【林口區】林口國中、崇林國中、佳林國中、醒吾高中（國中部）、

林口康橋國際高中（國中部） 

【泰山區】義學國中、泰山國中 

【樹林區】育林國中、三多國中 

16 新莊高中 新莊區 

【新莊區】丹鳳高中（國中部）、福營國中、新莊國中、新泰國中、

中平國中、頭前國中、恆毅高中（國中部） 

【林口區】林口國中、崇林國中、佳林國中、醒吾高中（國中部）、

林口康橋國際高中（國中部） 

【泰山區】義學國中、泰山國中 

【五股區】五股國中 

【三重區】金陵女中（國中部） 

17 
泰山高中 

普通科 
泰山區 

【泰山區】義學國中、泰山國中 

【新莊區】丹鳳高中（國中部）、福營國中、新莊國中、新泰國中、

中平國中、頭前國中、恆毅高中（國中部） 

【林口區】林口國中、崇林國中、佳林國中 

【五股區】五股國中 

【八里區】聖心女中（國中部） 

18 林口高中 林口區 

【林口區】林口國中、崇林國中、佳林國中、醒吾高中（國中部）、

林口康橋國際高中（國中部） 

【新莊區】丹鳳高中（國中部）、福營國中、新莊國中、新泰國中、

中平國中、頭前國中 

【泰山區】義學國中、泰山國中 

【八里區】八里國中、聖心女中（國中部） 

19 三重高中 三重區 

【三重區】三重高中（國中部）、二重國中、明志國中、光榮國中、

碧華國中、三和國中、格致高中（國中部）、金陵女中（國

中部） 

【新莊區】頭前國中、新莊國中、中平國中、新泰國中 

【蘆洲區】鷺江國中、蘆洲國中、三民高中（國中部） 

【五股區】五股國中 

20 新北高中 三重區 

【三重區】三重高中（國中部）、二重國中、明志國中、光榮國中、

碧華國中、三和國中、格致高中（國中部） 

【蘆洲區】鷺江國中、蘆洲國中、三民高中（國中部）、徐匯中學（國

中部） 

【五股區】五股國中 

21 三民高中 蘆洲區 

【蘆洲區】三民高中（國中部）、蘆洲國中、鷺江國中、徐匯中學（國

中部） 

【三重區】光榮國中、碧華國中、三和國中、明志國中、二重國中、

三重高中（國中部） 

【八里區】八里國中、聖心女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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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五股區】五股國中 

22 竹圍高中 淡水區 

【淡水區】竹圍高中（國中部）、正德國中、淡水國中、淡江高中（國

中部） 

【八里區】八里國中 

【石門區】石門實驗國中 

【三芝區】三芝國中 

【金山區】金山高中（國中部） 

23 
淡水商工

普通科 
淡水區 

【淡水區】竹圍高中（國中部）、正德國中、淡水國中、淡江高中（國

中部） 

【八里區】八里國中 

【石門區】石門實驗國中 

【三芝區】三芝國中 

【金山區】金山高中（國中部） 

【萬里區】萬里國中 

24 秀峰高中 汐止區 

【汐止區】秀峰高中（國中部）、汐止國中、樟樹國際實中（國中部）、

青山國中小、崇義高中（國中部） 

【瑞芳區】瑞芳國中、欽賢國中、時雨高中（國中部） 

【深坑區】深坑國中 

【雙溪區】雙溪高中（國中部） 

25 
瑞芳高工 

綜合高中科 
瑞芳區 

【汐止區】汐止國中、樟樹國際實中（國中部）、青山國中小、秀峰

高中（國中部）、崇義高中（國中部） 

【瑞芳區】欽賢國中、瑞芳國中、時雨高中（國中部） 

【新店區】五峰國中、文山國中、安康高中（國中部）、中信高中（國

中部）、崇光高中（國中部）、康橋高中（國中部）、達觀

國中小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永平高中（國中部） 

【烏來區】烏來國中小 

【石碇區】石碇高中（國中部） 

【坪林區】坪林實驗國中 

【深坑區】深坑國中 

【平溪區】平溪國中 

【雙溪區】雙溪高中（國中部） 

【貢寮區】貢寮實驗國中  

【萬里區】萬里國中 

26 金山高中 金山區 新北市公私立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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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27 雙溪高中 雙溪區 新北市公私立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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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含公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職業類科） 

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生區國中學校 

1 

（1） 

淡水商工 

（職業 

類科） 

1校 

淡水區 

萬里區 

金山區 

石門區 

三芝區 

八里區 

【淡水區】竹圍高中（國中部）、正德國中、淡水國中、淡江

高中（國中部） 

【萬里區】萬里國中 

【金山區】金山高中（國中部） 

【石門區】石門實驗國中 

【三芝區】三芝國中 

【八里區】八里國中、聖心女中（國中部） 

2 

（1） 

三重商工 

（2） 

泰山高中 

（職業 

類科） 

2校 

三重區 

泰山區 

蘆洲區 

新莊區 

林口區 

五股區 

【三重區】三重高中（國中部）、二重國中、明志國中、光榮

國中、碧華國中、三和國中、格致高中（國中部）、

金陵女中（國中部） 

【泰山區】義學國中、泰山國中 

【蘆洲區】鷺江國中、蘆洲國中、三民高中（國中部）、徐匯

中學（國中部） 

【新莊區】丹鳳高中（國中部）、福營國中、新莊國中、新泰

國中、中平國中、頭前國中、恆毅高中（國中部） 

【林口區】林口國中、崇林國中、佳林國中、醒吾高中（國中

部）、林口康橋國際高中（國中部） 

【五股區】五股國中 

3 

（1） 

新北高工 

（2） 

鶯歌工商 

2校 

土城區 

鶯歌區 

板橋區 

中和區 

三峽區 

樹林區 

【土城區】裕德高中（國中部）、中正國中、清水高中（國中

部）、土城國中、福瑞斯特高中（國中部） 

【鶯歌區】尖山國中、鶯歌國中、鳯鳴國中 

【板橋區】海山高中（國中部）、中山國中、重慶國中、板橋

國中、江翠國中、新埔國中、忠孝國中、大觀國中、

光復高中（國中部）、溪崑國中、光仁高中（國中

部）、國立華僑高中（國中部） 

【中和區】錦和高中（國中部）、積穗國中、漳和國中、中和

國中、自強國中、南山高中（國中部）、竹林高中 

（國中部） 

【三峽區】明德高中（國中部）、三峽國中、安溪國中、辭修

高中（國中部）、北大高中（國中部） 

【樹林區】樹林高中（國中部）、育林國中、桃子腳國中小、

柑園國中、三多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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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生區國中學校 

4 

（1） 

樟樹國際

實中 

（2） 

瑞芳高工 

（職業 

類科） 

2校 

汐止區 

瑞芳區 

新店區 

永和區 

烏來區 

石碇區 

坪林區 

深坑區 

平溪區 

雙溪區 

貢寮區 

【汐止區】汐止國中、樟樹國際實中（國中部）、青山國中小、

秀峰高中（國中部）、崇義高中（國中部） 

【瑞芳區】欽賢國中、瑞芳國中、時雨高中（國中部） 

【新店區】五峰國中、文山國中、安康高中（國中部）、中信

高中（國中部）、崇光高中（國中部）、康橋高中

（國中部）、達觀國中小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永平高中（國中部） 

【烏來區】烏來國中小 

【石碇區】石碇高中（國中部） 

【坪林區】坪林實驗國中 

【深坑區】深坑國中 

【平溪區】平溪國中 

【雙溪區】雙溪高中（國中部） 

【貢寮區】貢寮實驗國中 

 

※說明：本案規劃招生區原則如下列： 

1.就近入學： 

  （1） 依各高中所在地理位置（行政區），規劃招生區國中學校。 

（2） 惟部分同一區之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國中不同，係考量高中學校規模與都會區交通因

素。 

2.公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除部分公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附

設普通科之鄰近國中劃分，依據115學年度優先免試入學鄰近國中劃分辦理。 

3.公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公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職業類科、公立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附設綜合高中科及部分公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鄰近國中劃分，係參酌各招生區職

業群科互補之理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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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桃園市私立光啟高級中學可招生區國中學校一覽表 

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1 光啟高中 
桃園市 

共同就學區 

【林口區】林口國中、崇林國中、佳林國中、醒吾高中（國          

中部）、林口康橋國際高中（國中部） 

【樹林區】柑園國中、桃子腳國中小、樹林高中（國中部）、

育林國中、三多國中 

【鶯歌區】鶯歌國中、鳯鳴國中、尖山國中 

【泰山區】義學國中、泰山國中 

【新莊區】丹鳳高中（國中部）、福營國中、新莊國中、新泰

國中、中平國中、頭前國中、恆毅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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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1 

115學年度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 

比序項目與比序順次表 

(111 學年度起入學國民中學學生適用) 

一、比序項目積分表 

類 

別 

項

目 

採

計

上

限 

積分換算 說明 

多元

學習

表現 

均

衡 

學

習 

24

分 

6分 符合 1個領域 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

動、科技 4領域前 5學期平均

成績及格者。 
0分 未符合 

服

務 

學

習 

12

分 

4分 每學期服務滿 6小時以上 

1. 由國中學校認證。 

2. 應屆畢（修）業生採計期間

為 112 學年度（七年級）

至 114 學年度（九年級）

上學期。 

3. 非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

力資格者，由原畢業學校

進行服務時數採計，並得

採計畢業後服務時數至

114學年度上學期止，比照

在校生方式辦理。 

4. 採計原則依「基北區免試

入學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

轉換採計原則」辦理。 

0分 每學期服務未滿 6小時 

國中 

教育 

會考 

各

科 

35

分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

然 5科，各科按等級加標示轉

換積分 1-7分。 A++ A+ A B++ B+ B C 

寫

作
1分 1分 

0.8

分 

0.6

分 

0.4

分 

0.2

分 

0.1

分 

寫作測驗 1-6級分轉換積分

0.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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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總積分 7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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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2  

115學年度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 

比序項目與比序順次表 

(111 學年度前入學國民中學學生適用) 

一、比序項目積分表 

類 

別 

項

目 

採

計

上

限 

積分換算 說明 

多元

學習

表現 

均

衡 

學

習 

21

分 

7分 符合 1個領域 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

動、科技 4領域中任擇 3領域

前 5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 
0分 未符合 

服

務 

學

習 

15

分 

5分 每學期服務滿 6小時以上 

1. 由國中學校認證。 

2. 非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

力資格者，由原畢業學校

進行服務時數採計，並得

採計畢業後服務時數至

114 學年度上學期止，比

照在校生方式辦理。 

3. 採計原則依「基北區免試

入學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

轉換採計原則」辦理。 

0分 每學期服務未滿 6小時 

國中 

教育 

會考 

各

科 

35

分 

7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

然 5科，各科按等級加標示轉

換積分 1-7分。 A++ A+ A B++ B+ B C 

寫

作

測

驗 

1分 

1分 
0.8

分 

0.6

分 

0.4

分 

0.2

分 

0.1

分 寫作測驗 1-6級分轉換積分

0.1~1分。 

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總積分 72分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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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比序項目」係依據「115 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對照

表」定之。 

2. 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志願序」係採單一志願，爰不予計分，亦不納入比序順

次，另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採計「國中教育會考積分」，亦不納入比序順次。 

二、比序順次 

 （一） 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報名人數超過該校招生名額時，依「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

入學比序總積分」高低決定錄取順序。 

 （二） 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總積分（72分）=多元學習表現總分（36分）+國中教育

會考總分（36分）。 

（三） 報名學生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總積分相同時，則依下列比序順次決定錄取順

序： 

 

 

 

 

 

 

 

 

 

 

 

 

 

 

  

國中教育會考 

寫作測驗換算積分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

免試入學各科超額時，

抽籤錄取。 

優先免試入學暨

直升入學 

總積分 

多元學習表現 

積分 

國中教育會考 

積分 

國中教育會考 

國文科換算積分 

國中教育會考 

英語科換算積分 

國中教育會考 

社會科換算積分 

國中教育會考 

自然科換算積分 

國中教育會考 

數學科換算積分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

免試與私立高級中等學

學校直升入學超額時，

增額錄取。 

單校多科時，依志願順序篩

選，如仍同分增額，則採現

場抽籤方式決定錄取名單。 

單校單科時，則採現場抽籤

方式錄取決定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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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15學年度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辦理期程表 

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辦理項目 日期 辦理單位 

各國中受理優先免試入學校內

報名 

115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9 時至 

115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12 時 
各國中學校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公布 115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 各國中學校 

國中端集體報名 
115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 

9 時至 15 時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辦理各校優先免試入學成績計

算排序 
115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召開優先免試入學委員會確認

各校(科)正取、備取名單 
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10 時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公告優先免試入學各校(科)正

取、備取名單 
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14 時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各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開放優先免試入學學生申請錄

取結果複查 

11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 

9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開放優先免試入學學生申請錄

取結果申訴 

11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 

11 時至 12 時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優先免試入學各校(科)正取學

生至各招生學校現場報到 

1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 

9 時至 11 時 
各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入學各校(科)正取且

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申

請 

1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 

11 時至 12 時 
各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各招生學校公布「備取生報到人

數」 

1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 

12 時 30 分 
各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入學各校(科)備取學

生至各招生學校現場報到 

1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 

13 時 30 分至 14 時 
各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入學各校(科)備取學

生唱名遞補報到 

1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 

14 時至 14 時 30 分 
各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入學各校(科)備取且

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申

請 

1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 

14 時 30 分至 15 時 30 分 
各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上傳優先免試入學錄取且報到

名冊至「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學生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 

11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17 時前 各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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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辦理項目 日期 辦理單位 

各國中受理優先免試入學校內

報名 

115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9 時至

115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12 時 
各國中學校 

國中端集體報名 
115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 

9 時至 12 時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公告優先免試入學抽籤名單 115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10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入學公開抽籤 115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9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入學放榜 11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9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開放優先免試入學學生申請錄

取結果複查 

11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 

10 時至 11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開放優先免試入學學生申請錄

取結果申訴 

11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 

11 時至 12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入學正取生報到 
11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 

13 時 30 分至 15 時 30 分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入學正取且報到學生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申請 

11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 

15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各招生學校公布「備取生報到

人數」 
11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17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入學備取生報到 
115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 

9 時至 10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入學備取且報到學生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申請 

115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 

10 時至 11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上傳優先免試入學錄取且報到

名冊至「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學生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 

115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17 時前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各校受理直升入學報名 
115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9 時至

115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12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公布 115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 各國中學校 

直升入學放榜 11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14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開放直升入學學生申請錄取結

果複查 

11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 

14 時至 15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開放直升入學學生申請錄取結

果申訴 

11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 

15 時至 16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直升入學正取生報到 
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 

9 時至 11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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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入學正取且報到學生聲明

放棄錄取資格申請 

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 

11 時至 12 時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各招生學校公布「備取生報到

人數」 

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 

12 時 30 分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直升入學備取生報到 
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 

13 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直升入學備取且報到學生聲明

放棄錄取資格申請 

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 

14 時 30 分至 15 時 30 分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上傳直升入學錄取且報到名冊

至「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生

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 

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 

17 時前 
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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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15學年度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報到作業流程 

一、 招生學校：本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二、 放榜時間：於 115年 6月 11日（星期四）14時，於各招生學校校網公告正備取名單；

備取生之公告依「優先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比序項目與比序順次表」決定備取順序。 

三、 辦理報到時間：正取生：115年 6月 15日（星期一）。 

              備取生：115年 6月 15日（星期一）。 

四、報到作業： 

(一) 報到者應攜帶證件：學生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正本（驗訖發還）。 

(二) 115年6月15日（星期一）9時至11時：正取學生至各招生學校現場報到。 

(三) 115年6月15日（星期一）11時至12時：正取且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申請。 

(四) 115年6月15日（星期一）12時30分：各招生學校於校網公告備取生報到人數。 

(五) 115年6月15日（星期一）13時30分至14時：備取學生至各招生學校現場報到。 

(六) 115年6月15日（星期一）14時至14時30分：備取學生唱名遞補報到。 

(七) 115年6月15日（星期一）14時30分至15時30分：備取且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申請。 

五、 115年 6月 15日（星期一）17時前：上傳優先免試入學錄取且報到名冊至「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學生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 

六、各招生學校（科）未足額錄取或經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後，所餘名額應納入「115學年度

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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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報到作業流程圖 

           

115/6/11
•學校公告正、備取學生名單

115/6/15
•正取學生報到

115/6/15
•正取且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申請

115/6/15
•各招生學校於校網公告備取生報到人數

115/6/15
•備取學生至各招生學校報到

115/6/15
•備取學生唱名遞補報到

115/6/15
•備取且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申請

115/6/15

•上傳錄取且報到名冊至適性入學資料管
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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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15學年度新北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報到作業流程 

一、招生學校：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含私立光啟高級中學）。 

二、 公告抽籤名單：115年 5月 22日（星期五）10時，各招生學校於校網公告優先免試入學

抽籤名單。 

三、 如經超額比序仍遇同分情況者，需辦理抽籤作業。 

（一）辦理抽籤日期：115年 5月 23日（星期六）9時。 

（二）作業流程： 

1. 參加抽籤者應攜帶證件：學生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正本（驗訖發還）。 

2. 黏貼抽籤箱封條與公開說明抽籤流程 

(1) 參加抽籤之學生，應於各招生學校規定之時間完成登記，已完成登記作業學

生，應進入各招生學校指定地點依規劃分配之座位區與姓名陸續入座。 

(2) 確認完成登記的現場學生均已將抽籤卡正卡（註明學校班級與姓名）投入抽

籤箱後，即將封條黏貼於抽籤箱上。 

3. 由各招生學校工作人員公開說明抽籤與報到流程，以利學生充分瞭解。 

    （三） 抽籤方式： 

1. 抽籤流程說明結束後，由各招生學校校長邀請參與之家長或學生，協助現場抽籤

或見證工作。 

2. 由各招生學校校長撕下抽籤箱封條後，即開始進行抽籤作業。 

3. 抽籤作業分成二階段： 

※第一階段 

(1) 由各招生學校邀請現場參加抽籤的家長或學生，協助於抽籤箱抽出抽籤卡，

並交由工作人員當眾唱出「第二階段抽籤序號與姓名」，每張抽籤卡均唱名3

次，若經唱名3次未到者視同放棄。 

(2) 由唱名人員將抽籤卡交由各招生學校驗證人員檢核。 

(3) 經驗證人員檢核無誤後，被唱名學生應立即領取「第二階段抽籤序號號碼

牌」與接受工作人員引導至第二階段抽籤準備區依號碼牌序號依序排隊或就

座，以便陸續進行第二階段抽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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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1) 工作人員依號碼牌序號陸續唱名，由學生或家長親自自籤筒抽出籤支（籤支

上註明錄取與否，籤支數量須與當日參加抽籤學生之人數相同，例如該校尚

有3個名額，當日有5位學生參加抽籤，則籤筒內應有3張正取籤與2張備取序

號籤）。 

(2) 抽籤作業進行至各校（科）招生第一階段完成報到序號為止。 

(3) 經唱名3次未到者，一律由各招生學校校長或主任代抽籤。 

四、公告錄取名單：115年 5月 27日（星期三）9時。 

五、開放學生申請複查或申訴：複查115年5月27日（星期三）10時至11時、申訴115年5月27

日（星期三）11時至12時。 

六、 報到作業： 

（一）報到者（含正備取生）應攜帶證件：學生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正本（驗訖發

還）。 

（二）報到作業時間如下： 

1. 115年5月27日（星期三）13時30分至15時30分：正取學生報到。 

2. 115年5月27日（星期三）15時30分至16時30分：正取且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

格申請。 

3. 115年5月27日（星期三）17時：各招生學校於校網公告備取生報到人數。 

4. 115年5月28日（星期四）9時至10時：備取學生依備取順序遞補報到。 

5. 115年5月28日（星期四）10時至11時：備取且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申請。 

七、115年5月28日（星期四）17時前：上傳優先免試入學錄取且報到名冊至「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學生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 

八、各招生學校未足額錄取或經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後，所餘名額應納入「115學年度基北區高

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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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新北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報到作業流程圖 

115/5/27
•公告各校正、備取錄取名單

115/5/27
•開放學生申請複查（或申訴）

115/5/27
•各校正取學生報到

115/5/27
•正取且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申請

115/5/27
•校網公告各校備取生報到人數

115/5/28
•各校備取學生依備取順序遞補報到

115/5/28
•備取且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申請

115/5/28

•上傳優先免試入學錄取且報到名冊至適性入學
資料管理平臺

115/6/11

•上傳直升入學錄取且報到名冊至適性入學資料
管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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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新北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抽籤作業流程圖 

115/5/22
•學校公告抽籤名單

115/5/23
•學生（或家長）到現場登記

115/5/23
•學生（或家長）領取抽籤卡

115/5/23
•學生（或家長）投入抽籤卡於抽籤箱

115/5/23

•學校邀請現場人員抽出抽籤卡（編製抽
籤序號）

115/5/23
•學生（或家長）領取抽籤序號號碼牌

115/5/23

•學生（或家長）依序號抽籤（正取或備
取序號）


